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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0年全市校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情况综述
2020年10月26日至11日5日，宜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按照年初工作安排，组织人员分五组，从管理与制度、条件与保障、教育与管理、重点治理、事故处理等五个方面，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访师生等方式，对14个县市区和21个市直学校开展校园安全专项督导，深入了解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学校校园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现将督导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情况
（一）强化政府主导，校园安全工作体制更加完善。各地党委政府对校园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切实压紧压实学校安全责任，以校园安全生产委员会、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校车安全领导小组三个领导机构统筹校园安全，建立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属地管理、综合治理”的校园安全工作机制。西陵区“四大家”领导每人包保1－2所学校幼儿园；夷陵区14名区级领导深入学生课堂开展安全教育；伍家岗区委区政府2019年牵头召开校园安全专题会议5次，17次专题调研校园安全工作；当阳市建立起以“分片督导、干部包保；校长住校、园长跟车；家校共建、封闭管理；学校主责、督保同责”的校园安全长效机制；远安县全面推行校园安全“全员化·网格化·课程化”行动，全市校园安全工作成效得到显著提升。
（二）加大财政投入，安全工作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各地不断加大对校园安全的财政投入，教育部门统筹相关职能部门齐心协力，确保校园安全工作责任、措施、投入、落实“四到位”。枝江市2019年投资480万元完成了12所学校25栋宿舍的隔离，投资100多万元新建围墙2000余米，学校全封闭式管理完成率100%；伍家岗区投入325万元实现校园安防四个100%，所有公办学校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夷陵区2020年保安员工资补贴预算从360万元增加到580万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员工资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1800元调整为2880元，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不高于1.8万元标准补助1名安保人员经费，每年预算400万元校车专车运营补贴，保障学生乘车安全。
（三）教育预防到位，安全意识普遍增强。各地充分发挥生命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效能，多途径落实各项校园安全教育。夷陵区打造以“我的安全我作主”为核心内容的“安全小卫士”主题教育品牌；西陵区坚持开展“1530安全教育”；伍家岗区组建“吾家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开展形式多样法治教育；宜都市在清江小学建设法治文化公园；枝江市实施心理防控“八件套”，做实心理健康教育；点军区52名家校联系员，架起家校桥梁，全方位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当阳市通过“千名教师家访五问五谈、万名家长进校一护二察三评”活动护航学生成长；宜昌一中将5月25日、9月25日设为学校“生命教育日”，开展“久爱我”“我爱我”主题班会、主题演讲等活动，引领学生珍爱生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科学规范开展应急演练已成工作常态。
（四）聚焦重点领域，专项治理扎实有效。各地认真开展各类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富有成效。坚持将疫情防控及传染病防治摆在首位，“二案十二制”和“五个一律”落实到位。五峰县通过聘请医院、保健院退休专业医生实现校医全覆盖，破解校医配备不足难题。防溺水宣传教育重视到位，高新区、点军区、当阳市等地积极制作防溺水微视频充分利用新媒体广泛宣传，长阳县组织党员干部通过“三会三讲”群众会，下沉村组进行防溺水知识宣传。校园周边问题整改成效显著，当阳市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政府挂牌督办，关闭当阳桥小学门口加油站；投资近百万元改建沙河小学校门，解决原校门前超长下坡重载车易失控风险。校园欺凌防治、三书一函等扫黑除恶工作稳步推进，点军区开展22场校园欺凌和“联手关爱守护天使”主题活动，伍家岗区通过开展“保贝童行·检察护航”积极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上下学交通安全多措并举，长阳县专项资金300万元保障上下学交通安全，宜都市专项资金91万元回购15辆校车为改制幼儿园学生上下学提供校车服务，点军区组建专业校车服务公司解决学生上下学交通难题。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落实有力，夷陵中学、金东方高中等学校开展“三推一禁”严格落实“节约粮食，反对浪费”要求，五峰县、秭归县、长阳县、夷陵区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提升山区农村学校营养餐计划，多地实现明厨亮灶覆盖率100%。
二、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责任逐级衰减。部分学校安全主体责任不够落实，安全监管力度层层衰减，部分教职工对校园安全仍存在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体现为忙应付、轻落实，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表格充当痕迹、以过场代替过程等现象，安全管理未形成有效闭环，“最后一米”未能彻底打通，学校主要负责人主动作为不够，主动谋划不足、落地落实不细，校园安全风险依然存在。
（二）各方联动仍有不足。师生之间、家校之间、内部处室之间、职能部门之间未形成最大合力，师生互动次数、质量上有待提高，个别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时存在个体差异，对成绩薄弱、特异情况等类型学生跟踪跟进帮扶不够；家校互动仍多停留在学生学习情况交流层面，对学生心理波动不了解或未引起足够重视，互动形式单一；单位内部处室之间联动不足，存在“各扫门前雪”现象；职能部门之间信息渠道不畅，存在涉校涉生相关问题信息未及时与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沟通对接，导致教育滞后、管理未能及时跟进情况；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托管“小饭桌”的安全是薄弱环节，联合监管力度不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隐患大，安全风险高。
（三）专业管理水平不高。一是心理健康教师、校医等专业人才匮乏，不能满足学校需求。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情况下，学生心理问题时有发生，难以及时有效、保质保量完成心理健康教育和学校防疫防控等任务。表现为学生心理筛查范围不够、力度不足、跟踪帮扶不及时、家校联动不充分等现象，特别是农村偏远山区学校、教学点情况更为突出。二是安全培训力度不大、深度不够、专业不强，学校主要负责人对当前面临的校园安全新形势缺乏应对和思考，对《湖北省学校安全条例》的学习、培训仅停留在传达文件和口头学习上，未能联系工作实际贯彻实施，培训多局限于安全管理人员，未全面铺开至一线教师和家长。三是学校安全管理人员年龄偏大、专业化水平不高，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不强。少数学校应急预案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应急演练搞形式、走过场，未解决影响校园安全的深层次问题，导致学校安全管理在低位面循环。
（四）宣传教育有效性不够。对学生的法治宣传和德育教育欠缺力度和深度，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三书一函”反映问题令人警醒，学生安全事故令人惋惜，体音美及心理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课程开设未达标或流于形式，质量不高。个别地方领导、少数学校校长和教师办学思想不端正、片面强调“清北率”和中高考升学率，给学校增强无形的办学压力，学生课业负担普遍较重，造成学生心理问题增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校园欺凌、防范侵害、防范电信诈骗等专项教育与时俱进不够，法制副校长、家长学校、家校互动未完全发挥应有作用。
三、督导建议
（一）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各地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健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统筹相关部门，协调、监督指导区域内学校做好安全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真正履行校园安全主体责任，真正把校园安全当作生命线、当作第一任务来抓，通过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逐级分解、逐级压实，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校园安全责任网络，真正将责任落实到每个教职工身上，做到校园安全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
（二）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落实校园安全“最后一米”，安全教育要多形式、多渠道结合，重点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安全自护、防侵害等教育，要做到有针对性、警示性、实效性，真正让学生入脑入心。要真正抓实体音美劳和生命安全、心理健康教育、让体育运动、艺术熏陶融入学生学习生活中，为师生减压减负。教师要全面关心关爱学生，与家长保持良性互动和沟通，要加强学生异常情况的筛查、监测及跟踪管理，通过建立学生互助小组等形式及时跟踪学生心理状况；要强化常态化校园安全隐患、学生矛盾纠纷、学生异常情况的自查自纠，将学校管理进一步落细落实。
（三）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把校园安全人员的培训纳入本地师资培训年度计划，不仅要加大对学校安全管理干部、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安保人员等队伍的培训力度，更要加强对学校主要负责人、全体教师的安全培训，提升校园安全管理的整体专业化水平。要充实学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统筹各种专业力量，建立市区（县）校三级心理健康专业支持队伍，针对学生心理问题精准施策、精准筛查、精准疏导、精准发力、靶向用力。要进一步结合实际分析校园安全工作的规律、内涵及特点，通过推进学校安全工作标准化来提升校园工作专业水平，真正将各项安全职责落实到位。
（四）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预防校园欺凌、预防性侵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涉校矛盾纠纷排查等工作机制。加强部门信息互通、家校联动、师生交流，形成齐抓共管、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要标本兼治，常长共抓、常管长严，坚持务实管用的措施，总结事故教训，固化经验做法，形成校园安全长效治理机制和工作制度。






- 17 -
